知识产权委托代理协议
甲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企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经双方协商，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知识产权申请项目，双方愿意就有关项目（产品）的知识产权申请代理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同意委托乙方作为甲方的知识产权申请代理方，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代理甲方的知识产权申请。就每一项甲方委托乙方申请的知识产权，乙方在收到甲方的指示后负责的代理工作包括：
1、撰写知识产权申请文件；
2、向相应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交知识产权申请及提出要求优先权的书面声明（如需）；
3、知识产权申请经初步审查不合格的，负责修改、补正； 
4、代为及时、足额缴纳知识产权申请过程中甲方需缴纳的申请费和实质审查费等官方收取的费用； 
5、及时请求相应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对知识产权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并负责请求实质审查的相关资料；
6、相应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对知识产权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后，认为不符合知识产权法规定的，应在相应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 
7、代为领取并向甲方转发相应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行政部门的相关通知；
8、代为及时、足额缴纳授权证书费并领取知识产权证书；
9、及时提醒已经委托乙方办理的甲方知识产权年费的缴付时间并应甲方要求代甲方向相应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支付甲方名下知识产权的年费；
10、甲方需撤回知识产权申请的，乙方应代理甲方撤回知识产权申请；
11、知识产权申请的申请、受理、初审、公布、实审直至授权各阶段中发生的、需处理的其他事项。
上述服务事项的收费标准以后附表格为准。
二、甲方的委托项目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书面形式包括传真、电子邮件等，乙方收到甲方的书面通知即形成一件知识产权案件的有效委托，为保证申请工作进展顺利，甲方通过书面形式指示乙方的申请项目须包括如下资料：
1、申请人姓名或名称、地址、发明人或设计人名单(若申请中有涉外因素，必要时提供相应的外文)；
2、需提交给相应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行政部门的委托书（委托书模板由乙方提供），由甲方签字或盖章；
3、技术交底资料。
三、甲方应对委托乙方的知识产权申请事务指定联系人，联系人的变动应及时通知乙方。否则，由此造成乙方无法与甲方及时联系产生的后果，乙方不承担责任。
四、乙方承诺在知识产权代理服务中遵循以下准则：
1、在收到甲方提交的完整信息、技术资料和有关数据后完成知识产权申请文件撰写并交甲方审核，申请文件待甲方审核确认后向相应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行政部门递交；
2、在知识产权申请递交后及时向甲方传递相应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发出的中间文件并汇报相关进展；同时对相应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发出的各种审查意见进行答复，答复提交前需甲方认可；审查意见引用的对比文件有外文的，甲方可以要求乙方提供翻译，翻译费双方根据外文语种及字数另行协商；审查意见引用的对比文件有英文以外的外文的，乙方可以要求就审查员引用的相关部分进行翻译，翻译费双方根据外文语种及字数另行协商，甲方不同意支付翻译费的，乙方可以根据对审查意见及对比文件的知识产权家族（如有）的理解进行答复；
3、未经甲方许可，不得将知识产权代理事务转委托；
4、乙方对甲方所提供的技术资料负有保密义务；
5、根据知识产权法要求指导甲方有关发明人补充、修改相关资料。
6、乙方应有义务向甲方提供知识产权申请中纸质版及电子版的过程文件以便于甲方存档。
五、甲方应真实地向乙方披露与进行的知识产权申请必要的技术资料，为乙方撰写知识产权申请文件提供技术资料方面的协助。
六、甲方应认真审核知识产权申请文件，并核对有关信息，确认申请文件应以书面形式为之。
七、乙方对于甲方的授权案件提供收费的年费提醒服务。具体为，甲方若委托乙方办理授权事宜或后续年费缴纳事宜，乙方提供相应案件次年的年费提醒服务，代理权限至该知识产权权终止；甲方自行办理授权事宜或缴纳年费的，视为终止委托，甲方自行监控相应案件后续年费，乙方不提供年费提醒服务；未获授权的知识产权案件的代理权限至收到驳回通知书时或因甲方原因撤回、视为撤回时终止。
八、费用及支付
1、费用详见附件，官方费用有调整的，以实际官方费用为准；
2、附表中未列明的费用双方另行协商，其中分案申请的按普通新申请收取代理费及官方费用； 
3、官方费用及国外律师费为乙方代收代付；
4、甲方应在发出委托指示后10日内，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向乙方指定的帐户支付代理费及官方费用；
5、甲方在收到知识产权申请费用总额的100 %，即人民币(大写) 肆仟伍佰元整（￥ 4500.00 ），开具同等金额发票。
6、乙方的指定帐户为：
北京企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63425800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开户行代码305100001555
九、乙方完成初稿后，甲方指示取消案件，甲方应支付全额代理费，已支付的代理费不予退还，未产生的官方费用乙方应退还甲方。乙方发出检索结果后取消案件的，甲方应支付全额代理费的20%，剩余代理费应退还甲方，未产生的官方费用乙方应退还甲方。
十、因乙方过错造成甲方的知识产权申请形成被视为撤回处置的，乙方应负责恢复，不能恢复的，退还甲方已支付的相应案件的代理费用。
十一、本协议由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十二、本协议长期有效，甲方可以随时通知解除本协议，但必须支付已经委托的知识产权案件的费用；乙方每年可以与甲方协商调整附表所示费用，协商不成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十三、履行本协议及因本协议所产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原告方所在地法院起诉。 
十四、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  方: 北京企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代  表:                          代  表:
2022年5月26日                  2022年5月26日


	甲方联系人：
电话：
地址： 

	乙方联系人：
电话：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通州北关新光大中心8A1612




附件一：
知识产权申请费用报价表
	项目名称
	单价     （元/件）
	件数
	总价    （含官费）

	一种基于水(地)源热泵机组的空气源热泵系统
	4500
	1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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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小写：￥4500.00
大写：肆仟伍佰元整





